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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社家老字第10500237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中心函詢機構內隨時保持至少1位護理人員值班之

認定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臺北市私立荷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105年10月2

1日北市荷字第105102102號函及臺北市私立璞園老人長期

照顧中心(養護型)105年10月21日北市璞字第105102101號

函。

二、按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18條規定，小型養護型機構之

護理人員應隨時保持至少1人值班；復鑑於老人福利機構

住民均為年長者，往返醫療機構頻率較高，且遇緊急送醫

或特殊病情之情況，須由護理人員護送就醫，如機構經排

定值班之護理人員因臨時或住民病況需要外出，在代理人

員尚未接替值班期間，由具護理人員資格且已辦理執業登

並經報備支援之主任、負責人、本國籍照顧服務員等暫時

代理在所執行業務，尚屬合理，惟應規範其代理時數。本

案仍請依上述原則辦理。

三、另依老人福利法第3條規定，有關老人福利主管機關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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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，在地方為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。基此

，爾後如有法規適用疑義，因涉個案事實認定，仍請洽機

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本權責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私立荷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型)、臺北市私立璞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

(養護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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